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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条件：


1、申请报告；


2、组织章程和管理制度；


3、税务登记复印件；


4、非营利组织登记复印件


5、上年度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、公益活动和非营利活动明细；


6、上年度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；


7、登记管理机关出具的上年度检查结论；


8、财政税务部门要求的其他资料。





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





送 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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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签批





公 示





审 核





受 理





申 请





不属于职权范围不符合条件





不予受理





补 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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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需要公示








